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103年1月2日 102學年度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年3月5日 102學年度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4年3月12日103學年度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5年10月12日105學年度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110學年度第5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6月8日110學年度第8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111學年度第6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112學年度第6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113學年度第5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學生努力向學與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要點。
二、本獎助學金初由林高塚教授榮退所募集款項，爾後接受各界捐獻，所得款項存入學校校務基金，作為獎助學金之用。
三、申請條件、核發金額與順序：
(一)急難救助奬助學金
本系學生(含進修部及研究所)或其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恐有無力就學之虞，每位提供新臺幣（下同）1萬元奬助學金。
(二)安定就學奬助學金
凡就讀本系碩士班一、二年級及大學部(含進修部)一至四年級學生，各該年級第一學期平均成績為70分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提出申請，每學年至多提供6名各1 萬元奬助學金。
1.父母雙亡。
2.父母之一方亡故、重病或殘障無工作能力。
3.政府核定低收入戶家庭證明文件。
   (三)優秀入學奬助學金
      1.班級排名50%內(畢業成績)，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提供1萬元奬助學金。
      2.修讀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應屆畢業生，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提供1萬元奬助學金。 
      3.本系之應屆畢業生，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提供5仟元奬助學金。
   4.申請人擇一申請本款獎助學金，並於當學期須完成註冊程序。
(四)參與學術活動獎助學金
      1.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凡本系在學學生及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組學生其論文以本系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以英文口頭發表者，每一學生在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在國內舉辦之會議每位提供5仟元奬助學金，在國外舉辦之會議每位提供1萬元奬助學金。
2.參加國內學術會議
凡本系在學學生及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組學生其論文以本系名義在全國性學術會議發表者，口頭發表每位提供2仟元奬助學金，壁報展示每篇第一作者提供1仟元奬助學金。
四、申請期間及審核方式
(一)申請期間
安定就學奬助學金及優秀入學奬助學金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提出申請，申請時間為4月15日前。急難救助奬助學金應於發生變故三個月內提出申請。參與學術活動奬助學金於會議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審核方式
由指導教授及導師初審推薦至本系，經由本系系務會議審議後發給。參與學術活動獎助學金於參加會議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發給。
五、申請本獎助學金應繳交之證件
(一)急難救助奬助學金
       1.申請表。
       2.戶口名簿影本。
       3.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證明文件或由導師出具證明。
(二)安定就學奬助學金
       1.申請表。
       2.戶口名簿影本。
       3.各該年級第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4.政府核定低收入戶家庭證明文件。
(三)優秀入學奬助學金
       1.申請表。
       2.在學證明。
       3.本校畢業成績單(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者免付)。
(四)參與學術活動獎助金
       1.申請表。
       2.大會論文接受函。
       3.發表論文全文一份，會議議程一份。
       4.本系指導教師推薦函。
六、獲得上述各項奬助學金之學生，於當學期結束前須繳交500字以上心得或感言一篇，本系每年彙集成冊留存。
七、本要點經本系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表
【急難救助及安定就學奬助學金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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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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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交
證件
	□戶口名簿影本
□證明文件
□第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或導師初審意見
	

	審核
結果
	
	系主任簽  章
	





國立嘉義大學____學年度動物科學系獎助學金申請表
【優秀入學奬助學金專用】
	姓名
	
	聯絡電話
	

	申請項目
	□班級排名50%內(畢業成績)之應屆畢業生，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
□修讀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應屆畢業生，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
□本系之應屆畢業生，畢業後續讀本系碩士班者

	繳交
證件
	□申請項目之證明文件
□在學證明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
初審意見
	

	審核
結果
	
	系主任簽  章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補助出席學術性會議申請書
【參與學術活動獎助金專用】
	申 請 人 姓 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會議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性質
	□國際性 □國內

	會　議　時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
	

	會議主辦機構名稱
	

	擬發表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論文發表情形
	· 口頭發表□壁報展示

	會議之性質及其學術地位、重要性：

	申請人近三年內曾參加在國內外舉辦之學術會議
	時     間
	地  點
	補助機關

	會 議 名 稱
	
	年　月
	
	

	論文發表情形
	· 口頭發表
· 壁報展示
	論文題目
	

	會 議 名 稱
	
	年　月
	
	

	論文發表情形
	· 口頭發表
· 壁報展示
	論文題目
	

	檢附文件

	一、本系補助出席學術活動申請書。
二、大會論文接受函。
三、發表論文全文一份及會議議程。
四、本系指導教師推薦函。

	審查意見
	· 符合獎助規定，於國內舉辦之國際性學術會議，核予補助5千元
· 符合獎助規定，於國外舉辦之國際性學術會議，核予補助1萬元
· 符合獎助規定，於國內舉辦之全國性學術會議，口頭發表核予補助2仟元
· 符合獎助規定，於國內舉辦之全國性學術會議，壁報展示核予補助1仟元
· 與獎助規定不符（原因：＿＿＿＿＿＿＿＿＿＿＿＿＿＿＿＿＿＿＿＿＿＿＿）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申請須知：凡接受本補助者，應全程參加會議議程，並於會後提供相關活動照片備查。
